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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查本案劃出之土地僅 1 筆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之公有土地，另 48 筆私有土地，因非中

央權責範圍，有關雜草密布等環境問題，係屬臺中市政府依地方自治事項權責，經濟部水利

署將另擇期邀集臺中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會商（勘）研議，

以維護公共安全。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鐵工局平交道鐵路高架化施工後造成

車禍頻繁，潭子區爭取道路拓寬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40） 

紀委員就鐵工局平交道鐵路高架化施工後造成車禍頻繁，潭子區爭取道路拓寬等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地方人士爭取潭子街平交道東側道路拓寬乙節，業經臺灣鐵路管理局檢討後認為該平交道

遮斷機已達第一種平交道防護寬度最大限度，為避免誤導車輛佔用平交道淨空進行停等、超

、會及迴車等危險行為，不宜再增加平交道內之縱深及路幅。 

二、本部鐵工局中部工程處多次與臺中市政府開會研商平交道行車安全及車流紓解方案，除規劃增

設交通號誌時相管制及警告、禁制等標誌，亦配合臺中市交通局修改道路標線及修順車道線

型，並於每日交通尖峰時段，派駐保全協助平交道車流疏導等交通工程與管理手段，維護用

路人及平交道安全，迄今交通情形尚稱良好。另考量車流管控之專業性，鐵工局中工處亦積

極洽請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委託代辦義交協助管控車流，以期達到平交道最佳之安全性。 

三、為降低鐵路高架工程施工期間之交通衝擊，本部鐵工局重視並採納地方意見審慎規劃施工作業

，將原設計座落於潭子街三段槽化線內之橋墩取消，改採長跨距懸臂工法施作。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針對「醫界人力嚴重不足」之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33） 

紀委員針對「醫界人力嚴重不足」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認同醫師之工作權益應予保障，對醫師納入勞基法已於 101 年 5 月至 10 月起邀集勞委會

、教育部、醫師公會、醫改會、消基會、醫勞盟、醫學生聯合會等相關機關、團體進行研析

。基於維護民眾就醫權益、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等角度，且本案涉及病人就醫等待時間延長

、醫師工時計算、人力缺口之替代人力、醫師養成訓練時間、與相關成本投入等問題，需持

續開會審慎研議，以尋求兼顧保障病人醫療權益及醫師勞動條件之最優保障。 

二、對於醫師適用勞基法一事，考量前述因應配套措施之準備期，估計亦需相當時間，並非一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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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爰此，在醫師尚未納入勞基法之前，本署優先考量將工時之限制、職業災害之賠償、保

險條件、休息/休假規定等，以定型化契約方式進行規範，並衡酌納入醫院及教學醫院評鑑，

預定 102 年 1 月底前再邀相關機關、醫療機構及民間相關團體等會商確認。 

三、另，本署為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改善高風險醫療科別執業環境，並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及病人安

全，研擬「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為分擔醫療事故風險結果，促進病人權

益保護，草案規範之醫療補償基金設置暨財源籌措來源規劃多元機制，包括醫療（事）機構

繳付之費用、政府預算撥充、捐贈收入、基金孳息收入、其他收入等，以確保補償基金充裕

與永續。另為合理規範醫事人員因醫療糾紛所應擔負的刑事責任，避免高風險之科別醫療人

力流失問題，已研擬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條文，修法方向朝向「明定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應負刑事責任之情形及明定認定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前開二草案分別於 10 月 9 日

及 10 月 16 日函送行政院審查，行政院並於 12 月 18 日函將前開二草案送立法院審議。經查

，上開草案於 102 年 1 月 3 日起業於 大院進行條文審議程序，本署尊重  大院審議結果，

並盼 貴委員支持與協助，完成本法律案之立法，以利相關業務推動，共創醫病雙贏新局。 

（七十五）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民眾不清楚藥品回收機制及重要性，

任意丟棄可能造成環境污染，政府有責任加強宣導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24） 

吳委員就民眾對於藥物浪費係用藥知識缺乏，且丟棄可能造成環境污染，因此政府有責任加

強宣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對於藥物浪費需有效從源頭端減少不必要之藥物開立，爰此，本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現階段做法

： 

(一)為使藥品使用符合醫療合理性，對於醫療院所之申報費用，會由醫療專科領域的專家進

行專業審查，並對於浮濫開立處方箋者，予以核刪，避免不當用藥型態，以確保醫療品

質。 

(二)為增進民眾用藥安全，健保局已於 98 年 12 月開始推動各醫院針對就醫集中且門診就醫

次數頻繁之多重疾病患者，提供整合性門診照護，以減輕病人往返醫院奔波勞頓之苦，

並減少重複用藥情形。 

二、鑒於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95-96 年「家庭用藥總檢查計畫」中，發現民眾對於藥品存放及管理

觀念不足，故 99 年至 100 年委由全國藥師公會全聯會辦理「家庭用藥總檢查暨家庭廢舊藥品

環境毒性評估計畫」，參照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大多數的藥品可棄置掩埋場、採取固化或中

高溫焚化處理。目前台灣地區共計有 21 座公有之焚化爐，燃燒溫度都可達到 850℃以上，可

以處理含鹵化元素之有機物及抗腫瘤藥物以外之過期藥品。現階段仍建議一般藥品可以與家

庭垃圾共同包裝密封後，再隨一般垃圾清除方式處理。有關推行與宣導狀況如下： 


